因公出访情况汇报
	团组
信息
	团组名称
	团组成员名单
	出入境口岸、时间

	
	汕头大学 黄晓春 等 3人 赴 中国澳门 团组
	黄晓春，张和凤，段连峰
	2025年6月17日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6月18日从横琴口岸离开

	1、 经费使用情况
本次出访实际需报销的费用约  9480    元，在 冲一流”建设成果培养-化学化工学院（270-18125106）  项目中开支。
2、 因公出访期间是否遵守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保密规定√口 是  口  否
    如有特殊情况，请在此列出：

3、出访报告（出访成效，包括活动内容，成果、感想、建议）
本次出访访问了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主要就学科建设、项目合作和学生联合培养等事项进行了讨论和交流，在此过程中进一步加强了双方的了解，学习了对方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并在学生培养和项目合作等方面形成了初步意向。在后续工作中，汕头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将通过另行组织暑期学校等多种途径展开合作，提高我院对外合作和学生培养质量。
通过本次出访，深刻学习了澳门科技大学和澳门大学在学科建设和科研教学中的先进经验，后续将另行组织多种活动，加强与对方学校的深入合作，并结合我院实际情况，提高我院学科建设、科研教学和学生培养水平。

	出访后续工作落实情况：目前我院正在组织相关教师，筹备2026年研究生暑期学校

	任务分类
	任务完成状态
	达成具体成果
	需后续落实事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科技文体交流
	完成，不需后续推动落实
	学习了对方的先进经验，并将与对方展开多种形式合作
	无
	无
	无


1、 任务分类参照绩效评估表“配合总体外交、经贸投资合作、科技文体交流、教育研修培训、友好交流访问、社会管理调研、综合类及其他”等7项填写；
2、 “完成状态”填写“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或“已完成，不需后续推动落实”以及“未完成”；如填写“已完成，仍需后续推动落实”，请在“需后续落实事项”填写具体事项；达成具体成果指双方谈成的具体项目、事项和签署协议等，如没有，请填写“无”。
